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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份代持事项整改完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 

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泽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 2017年 11月 9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（基础层）。

根据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》

（已废止）第二章第十二条（二）规定“挂牌公司进入创新层，同时还应当符

合下列条件：（二）符合全国股转系统基础层投资者适当性条件的合格投资者

人数不少于 50人”，公司因无法引入足够数量符合要求的合格投资者，于 2021

年 2月委托中介机构推荐 50名合格投资者买入公司股票。2021 年 4 月，公司将

交易所需要的费用 14 万元支付给中介机构，截至 2021 年 4 月末，中介机构成

功引入 50 名新三板合格投资者买入公司股票，该事项所涉情形构成股份代持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前述自查主体中涉及股份代持的事项均已整改完毕。

具体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股份代持及解除情况 

2021 年 2-4月，中介机构为公司成功引入了 50名投资者，买入公司股票

合计 5,100 股。2022年 4月 1日—2024年 9月 20日，上述中介机构引入的 50

名股东中部分股东陆续在市场上自主抛售公司股票，截至 2024年 9月 20日累

计已有 29名中介机构引入的股东出售公司股票，出售公司股票所得资金均归这

些股东所有，并未返还公司。剩余 21名中介机构引入的股东仍登记在册，合计

持股 2,156 股。 

2024 年 9 月 20日—2024年 12 月 10日，总计有 5名股东抛售其所持股份

各 100股，1名股东抛售其所持股份 200股，共计 700股，所出售股票由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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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人买入。截至 2024年 12月 10日，由中介引入的股东仍有 15名登记

在册，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,456股。 

2024 年 12 月 13日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并发布公告《关

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46），若上述 15名中介机构

引入的股东出售公司股票时若无投资者买入，将由实际控制人对满足条件的股

东所持公司股票进行回购，并承诺对其股权交易进行重点监管，如出现严重背

离市场价格的交易行为，公司将及时向主办券商及监管机构进行报告。 

2024 年 12 月 10日-2024年 12 月 31日，由中介机构引入的剩余 15名股东

均已在市场中抛售其所持股票，共计 1456股，所出售股票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买

入。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，由中介引入的股东剩余 0 人，剩余股票数量 0

股。 

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，上述股份代持事项已解除完毕。 

二、股份代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在主办券商督促下已对涉事股东进行了严肃的教育，并要求其学习并

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、全国股转系统相关制度细则以及公司章程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上述股份代持已经清理完毕，股份代持期间各方未

产生纠纷。上述股份代持及解除未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要变化，未导致公

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生产经营、规范

运作情况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任何实质性影响，不会对公司发展产

生不利影响或任何实质性影响。 

三、公司改进措施 

公司对于上述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今后公司及公司股东、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将加强对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

的学习，杜绝类似错误再次发生，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

性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 1月 3 日 


